
【填写范本】
第2号样式 确认书 （正面）

填写①

申请人为基准日（2023年１２
月１日）当日的住民票上的户主。

填写②

请填写申请人所属
家庭的全员的状况。

填写③

请选择符合2023年
度的居民税课税状况
的选项并打勾。

现住址和2023年1月1日当日的住址不同时（市内迁居除外。），需要提供
2023年１月１日时住址所在地的市区町村※发行的“令和５年度的住民税
非課税証明書”。
※也有住民票住址和课税地不同的情况，敬请留意。

填写④

请选择领取补助的银行
账户并打勾☑。
请指定名义人为申请人
（户主）的银行账户。

红框：必须填写
绿框：说明事项

【收款账户】
选择①的账户时 ⇒ 请提供“本人的身份证明”。

※不可以使用户主名义以外的银行账户登记。
选择②的账户时 ⇒ 从已经在市政府登记过的账户中选择领取本次补助金的账户并打勾☑。请提供“本人的身份证明”。

※不可以使用户主名义以外的银行账户登记。在市政府登记了一个以上的账户时，请在“受取口座
記入欄“中填写希望接收汇款的账户信息，以便确认。

选择③的账户时 ⇒ 在“受取口座記入欄”处填写账户信息。请提供“本人身份证明”以及“可以确认银行账户信息的材料”。

本补助金的申请截止日为
2024年3月8日（周五）【材料必须到达】。



【填写范本】
第2号样式 确认书 （反面）

代理作为发放对象的户主办理申请时，需要追加提供“委任状※”。
原则上，仅限符合下述身份的人员才可以作为代理人。
①同一家庭内的成员 ②法定代理人（成年监护人、经裁判赋予代理权的保左人等） ③亲属等

※关于代理申请的详细事宜以及委任状的参考文本，请参考越前市补助金特设网页中的相应内容。

务必确认全部的誓约・同意事项，请
在确认・同意的基础之上进行申请。

请注意不要忘记提供
必要的材料。

３月８日


